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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"月 %&日 财 政 部’国 务 院 住 房 制 度

改革领导小组’中国人民银行发布(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城镇

住房制度)形成稳定的住房资金来源)促进住房资金的积累’
周转和政策性抵押贷款制度的建立)转换住房分配机制)提高

职工解决自住住房能力)根据*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

改革的决定+)特制定本规定,
第二条 住房公积金是一种长期性住房储金,在职工工

作期间)职工个人和所在单位均应按职工个人工资和职工工

资总额的一定比例逐月缴纳)归职工个人所有)作为职工个人

住房基金)专户储存’统一管理’专项使用,
第三条 所有党政机关’群众团体’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固

定职工’劳动合同制职工以及三资企业中方员工)均应缴纳住

房公积金,
第三条 离’退休职工以及临时工’三资企业外方职工不

缴纳住房公积金,
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制度一般按属地化原则实施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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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

第五条 起步阶段职工个人和所在单位各按职工个人工

资和职工工资总额的 !"缴纳住房公积金#今后随着经济发

展和职工工资收入提高$可对缴交率进行适当调整#三资企业

及其中方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交率$由各省%自治区%直辖市

人民政府确定#
第六条 住房公积金的缴交基数$按职工本人上年度月

平均工资计算$工资额按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计算#
第七条 职工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$由职工个人支付#
第八条 单位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来源&
’一(企业从企业提取的住房折旧 和 其 他 划 转 资 金 中 解

决$不足部分经财政部门核定$在成本%费用中列支)
中央企业由财政部派驻各省%自治区%直辖市%计划单列

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’组(审核#
’二(行政%事业单位首先立足于原有住房资金的划转$不

足部分$全额预算的行政%事业单位$由财政预算拨付)差额预

算的事业单位按差额比例在财政预算和单位自有 资 金 中 解

决#财政负担的经费$按单位隶属关系和财政体制$中央财政

和地方各级财政分别负担#
’三(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比照企业开支渠道列支#
第九条 职工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由职工所在单位发

工资时代扣$连同单位为职工缴纳的部分$在规定的时间内向

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缴纳$存入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在受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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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银行开设的!住房公积金专户"#
第十条 住房公积金的存款利率$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

关规定执行#
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本息$免征个人所得税#

第三章 住房公积金的支付

第十二条 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只能用于家庭购买%建

造自住住房及家庭自住住房大修理支出#
第十三条 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的偿还和转移&
’一(职工退离休%离职或出国定居时$可由本人提取住房

公积金本息余额)
’二(职工调动工作时$其住房公积金本息余额转入新单

位该职工名下的住房公积金帐户)
’三(在职期间去世的职工$由其合法继承人或受遗赠人

提取住房公积金本息余额#

第四章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

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和顺序&
’一(职工购买%建造自住住房抵押贷款)
’二(职工自住住房大修理贷款)
’三(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贷款)
’四(单位购买%建设住房抵押贷款)
’五(在满足支付需要和安排以上贷款后$其余额可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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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国债!
第十五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按上述范

围和顺序编制住房公积金使用计划"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后"
下达给受委托银行!

第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程序#
$一%住房公积金使用人$或单位%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

提出使用申请&
$二%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根据住房公积金使用规定及年

度使用计划和申请人的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审查贷款申请&
$三%受委托银行按有关规定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提出

的使用人$或单位%进行资信审查"确定是否给予贷款"办理贷

款手续并按期回收贷款!但不能对公积金管理机构提出的使

用人$或单位%以外的使用人给予贷款!

第五章 住房公积金的管理

第十七条 各市$县%人民政府负责制定住房公积金的归

集’使用’管理等有关具体规定"审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计划

和财务收支预决算!实施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领导和监

督!
第十八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住房公积金的

归集’支付’核算和编制使用计划等管理工作!
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具体设置"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!
第十九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职责#
$一%核定住房公积金的缴交基数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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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督促各单位按月汇缴住房公积金#
!三"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住房公积金的年度使用计划#
!四"审查住房公积金使用人!或单位"的使用申请#
!五"监督受委托银行按协议办理 住 房 公 积 金 存 贷 款 业

务#
!六"进行住房公积金的核算#
!七"偿还职工住房公积金本息$
第二十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%由同级财

政核定后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列支$
第二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的存贷款等金融业务%由当地

人民政府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委托指定的银行办理$
第二十二条 受委托银行要按照委托协议的规定%向住

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报送报表和交割凭证%接受住房公积金管

理机构的监督$
第二十三条 住房公 积 金 及 其 管 理 机 构 的 财 务 会 计 制

度%按财政部的统一规定执行%审计&监察部门要加强审计&监
督$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未经批 准 不 按 规 定 缴 纳 住 房 公 积 金 的 单

位%要如数补交%并罚缴滞纳金$
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住房公积金$凡

违反第十四&十五&十六条规定的%要限期返还%对挪用单位和

个人给予经济处罚$构成犯罪的%依法追究刑事责任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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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各省!自治区!直辖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

组会同财政部门"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

细则"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#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#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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